
人治與法治 

 

    我們不得不承認，相對於西方的法治社會，我們仍是一個人治的社會。這

並不是說我們沒有法律，事實上，我們法律並不少，只是說我們國民內在的守

法精神不夠，對法律也不尊重，執法的人也不公平的施行法律，常常因為不同

的對象就採取不同的標準，甚至還有意的為政治服務，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

同罪」只不過是一句口號而已。 

 

  再看看我們的交通號誌系統，應該和歐美日並無不同，可是不管是行人、

駕駛人，甚至交通警察是否認真遵守和執法，大家心理有數。胡適先生曾經感

嘆的說過：在半夜十二點，開車經過閃黃燈的路口時，雖然完全沒有其他行人

和車輛，可是依照交通規則，應該在路口先把車子停穩左右看過後再開，守法

的國家人家真的這樣做，但是在我國卻找不到一個，就算再過五十年，恐怕也

還是做不到！ 

 

    西方人重視合約、契約，做什麼事都要相互訂約，白紙黑字，將來如果有

任何糾紛，一切以合約為準。甚至連夫妻結婚都有把婚約明定清楚的，這點在

我們看來，簡直是開玩笑，是不能接受的。他們做生意的話，雙方一定要訂買

賣「契約」，事後一切依約行事；人生活在社會中則要靠「法律」來維繫；國與

國之間則靠「條約」維持合理的關係。反觀我們自己的文化，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講究的是義氣，所謂「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做生意則號稱「童叟無

欺」可是口說無憑，一旦社會風氣逐漸敗壞，就缺乏一個客觀的依據來論斷是

非，解決紛爭。 

 

  為什麼會這樣呢？中研院李亦園院士在《文化與修養》一書中是這樣解釋

的： 

 

    西方的宗教基本假設人是不完美的，生下來就帶有「原罪」，在聖經創世紀

一開始就講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如何受引誘而犯罪，因此作為他們子孫的就成

為生來就有罪的人，這就是所謂的「原罪」。這雖然是神話，但亦可解讀為西方

人認為「人的本質」就是不完美的概念，所以需要約束規範，如果缺乏約束，

人的不完善面就要作祟了。所以他們訂法律、簽合同、訂條約，大家也都從心

理上尊重這些約制，犯了罪也會服從接受，很少會有討價還價或因人而異的情

況，這就是「法治文化」。 

 

    反觀我們，從來沒有生而有罪的觀念，反而將人看作完美的，或者叫它

「原善」吧！甚至相信人在世時，可以透過努力修持或對社會做出重大貢獻，



那麼他就可以超越「人」，升格至完美的「神」的境界，死後會被奉為神明受人

謨拜，如媽祖、關公、祖師爺、開璋聖王、保生大帝、恩主公……等都是。其

中的涵意就是：「人」是靠自己的努力修持或為社會奉獻才被尊奉為神，不應該

靠什麼外在的誓約、律法、契約來約束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成為「人治文

化」的根源所在。我們不是不要法律，而是認定自我追求完美才是高尚的，如

果要外在法律契約來約束，就是低看了人的本質。 

 

    在現代工商和網路發達的社會，全世界已然變成一個世界村，人際關係的

範圍擴大、權利義務等更處在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環境，中華傳統文化對人性

的「原善論」假設似乎太理想化了，實在是有所不足。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引

進西方外在約束力量(如合約、契約、法律、條約……等)的方法，並教導全民遵

守外在規則，公平、尊重、服從法律的觀念 ，內在修為與外在約束併行，才能

使我們的社會更好的適應現代環境！ 


